
附件1：

“劲霸青芥辣杯”第六届中华厨艺绝技争霸赛

实施方案

一、活动宗旨

以充分挖掘、展示、整合中华厨艺绝技，练就更深、更高、更强的烹饪技术基本功底为目的，坚持发现人才，推动创新，促进发展，繁荣市场的指导思想，通过竞赛角逐展现中国烹饪工作者的高超技艺和不凡风采，为有效开展国内外厨艺绝技表演交流和丰富活跃人民的饮食文化生活助益。

二、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15年9月9～11日（第25届中国厨师节期间）

报到时间：9月9日全天

比赛时间：9月10日～11日

颁奖典礼：9月11日下午

活动地点：广州•广交会展馆A区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烹饪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

冠名单位：广东嘉豪食品有限公司

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任：

姜俊贤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

主任：

高炳义  中国烹饪协会特邀副会长、名厨委员会主席

副主任：

乔  杰  中国烹饪协会秘书长

徐汉清  广东嘉豪食品有限公司总裁

高  峰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副主席

贾传刚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秘书长：

张明宝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副秘书长：

唐習鹏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常委兼北京工作区主任
罗锦华  广东嘉豪食品有限公司市场推广总监

马红梅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会员服务部负责人

裁判委员会

        裁判长：

        高  峰（兼）

四、比赛内容

厨艺绝技泛指：显示厨艺深厚精炼的基本功；工艺操作过程有自身特点和超人之处，别人极难达到或超过；技艺精湛，独具诀窍，令人耳目一新，称奇叫绝。

本次厨艺绝技争霸赛，设立刀工、手拉活海参、面塑、拉面、食雕、糖艺、垫绸布切肉丝、提花包、其他类九项。

（一）刀工

选手以现场提供的黄瓜（长度20cm左右），完成蓑衣黄瓜操作。在限时10分钟内，以完成数量、操作质量等为评判标准。

（二）手拉活海参

选手自备活海参，与2名助手一同，现场完成手拉活海参操作。以完成时间、操作质量等为评判标准。

（三）面塑

选手自备提前蒸制、调色的面团，现场完成玫瑰花面塑成形操作（不得使用任何模具）。在限时30分钟内，以完成数量、质量等为评判标准。
（四）拉面

选手自备提前和面、饧面的面团（2500g），现场完成出条、拉面操作。在限时10分钟内，以扣数、长度与质量为评判标准。

（五）食雕

选手自带水果或蔬菜类净料，现场完成两种鸟、两种花雕刻（花鸟形态各异，不得使用胶水，现场提供牙签）。在限时30分钟内，以完成时间、操作质量等为评判标准。

（六）糖艺

选手自备原料、糖艺灯等材料，现场完成吹糖（苹果一个）和拉糖（玫瑰花一朵）的糖艺操作（提前熬糖，现场烤糖）。在限时30分钟内，以完成时间、操作质量等为评判标准。

（七）垫绸布切肉丝

选手以现场提供的猪里脊肉750克、绸布一块，完成切肉丝操作。在限时20分钟内，以完成时间、操作质量、绸布完整等为评判标准。

（八）提花包

选手自备面团、馅料，现场完成提花包操作（不用成熟）。在限时20分钟内，以完成数量、质量等为评判标准。

（九）其他类

由报名者按操作绝技类（包括刀工、砧板功、面技、雕技、加工技、勺工、其他）与成品绝技类（包括）菜肴、主食、点心、雕技成品）自行选定，组委会按内容分类评定。

五、评判标准与成绩确定

（一）评分标准

各项目根据比赛要求，分别按操作效率、成品质量等内容，采用扣分制方式进行评判打分，满分均为100分。

 刀工：按三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2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数量最多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名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质量（30分）：刀法准确、刀工娴熟，刀距相等、深度一致、角度适当，扣分幅度1～12分；

（3）形态（50分）：刀纹整齐美观，层次清晰，拉开长度长，中间不断裂，扣分幅度1～20分。

2. 手拉活海参：按三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2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用时最少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形态（50分）：拉抻海参完整，无破损，厚薄均匀，扣分幅度1～20分；

（3）规格（30分）：抻拉后海参的面积，最大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3. 面塑：按四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3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数量最多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名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造型（30分）：形态美观逼真、层次清晰、比例协调，扣分幅度1～12分；

（3）配色（20分）：色调协调、着色均匀，扣分幅度1～8分；

（4）质量（20分）：花片厚薄均匀、花朵大小整齐划一，扣分幅度1～8分。

4. 拉面：按五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2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用时最少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形态（30分）：条细均匀、不粘连、不断丝，扣分幅度1～12分；

（3）扣数（20分）：扣数最多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4）长度（20分）：成品最长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5）节约（10分）：出料率高，剩余面团少，扣分幅度1～4分。

5. 食雕：按四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2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用时最少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造型（30分）：构思新颖，形态逼真，形象生动美观，色彩自然协调，扣分幅度1～12分；

（3）技法（30分）：雕琢细腻，技法娴熟，成品精细，刀面光洁，规格整齐，厚薄均匀，层次清晰，有利于美化塑造形态，扣分幅度1～12分；

（4）选材（20分）：食材使用得当，符合比赛主题和要求，扣分幅度1～8分。

6. 糖艺：按四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2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用时最少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造型（30分）：构思新颖，形态逼真，形象生动美观，布局均匀合理，扣分幅度1～12分；

（3）色泽（30分）色彩自然、鲜明、协调，光泽鲜亮，扣分幅度1～12分；

（4）操作（20分）：手法娴熟巧妙，工艺难度较大，扣分幅度1～8分。

7. 垫绸布切肉丝：按三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3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用时最少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质量（50分）：成品形细均匀、不粘连，绸布不破损，扣分幅度1～20分；

（3）节约（20分）：出料率高，扣分幅度1～8分。

8. 提花包：按四方面进行评分。

（1）效率（20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成品数量最多者得满分，第二名扣1分，第三名扣2分，第四名至六名扣4分，第七名及之后扣8分，最多扣分不超过8分；

（2）形态（30分）：大小均匀，形态美观，外观饱满，收口细致，不露馅，扣分幅度1～12分。

（3）质量（30分）：包褶数量22～32个，褶间距一致，馅心居中，馅料润滑，面皮细致，扣分幅度1～12分；

（4）卫生（20分）：操作过程和成品清洁卫生，扣分幅度1～8分。

9. 其他类：按四方面进行评分。

（1）质量效果（40分）：成品符合要求，规格整齐，扣分幅度1～12分。

（2）演示操作（20分）：动作协调连贯，演示过程无失误，扣分幅度1～8分。

（3）难度技巧（20分）：技艺精湛，设计合理，扣分幅度1～8分。

（4）总体印象（20分）：神态自然，手法娴熟，观赏性强，扣分幅度1～8分。

（二）成绩确定

评委依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所有评委评分的平均值，为选手最终成绩。

六、相关规定

（一）比赛流程

1. 报到：报到时领取参赛证、场次通知单、提前加工申请单、服装、参赛号等资料。

2. 检录：选手身着参赛服装，持参赛证、场次通知单、参赛号以及自备的原料、用具、设备等，按参赛时间提前30分钟到检录处检录，经核查后统一进入赛场。

3. 进场：选手进入赛场，对号就位，比赛正式开始后进行操作。

4. 退场：选手完成比赛后，提交作品送评，迅速清理个人操作区，带好自己的物品撤离赛场。
（二）赛场纪律

1. 严格遵守赛程时间，提前报到，按规定时间检录、进场。比赛时迟到或超时，每5分钟扣1分，迟到或超时20分钟以上取消成绩。

2. 统一着装、佩戴参赛证参赛，注意仪表、仪容和个人卫生，服从现场指挥和调度。

3. 比赛中不得影响他人，不使用移动电话，不得使用他人原料，不得挑选发放的原料，不允许因失饪而重做。

4. 保持现场干净、整洁、有序，操作注意安全，合理使用原料，废弃物处理妥当。

5. 除赛场提供物品外，其他调料、辅料、用具及作品盛装餐具，由选手自带。自备原料如需提前加工，穿着自备服装参赛，均须提前报组委会批准。

6. 除手拉活海参项目外，其他项目均不得带助手上场。确需他人辅助的，提前报组委会批准。
（三）赛场提供物品

1. 用具类：包括操作台、砧板（菜墩）、托盘、筷子、不锈钢盆、刀、10寸白盘、绸布、牙签。

2. 原料类：包括黄瓜、猪里脊肉、面粉。

3. 调料类：包括醋、酱油、白糖、盐、胡椒粉、淀粉、味精、鸡粉。

七、表彰奖励

1. 各项目按参赛选手比例分别设置特金奖、金奖、银奖、优秀奖，颁发牌匾和证书。

2. 前八项冠军，分别授予刀工王、手拉活海参王、面塑王、拉面王、食雕王、糖艺王、垫绸布切肉丝王、提花包王称号，并颁发2015年度“中华金厨奖”。

3. 各项目获得特金奖以上的选手，可吸纳为“中华厨艺绝技表演团”成员，其中年龄在25～45周岁的选手，可申请成为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新星俱乐部会员。

八、报名事项

1. 从事烹饪工作的广大厨师和民间身怀厨艺绝技的人士均可报名，可兼报多项。

2. 可通过中国烹饪协会网站（www.ccas.com.cn）下载报名表等有关资料，向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报名。

3. 报名时需提交报名表（附件）、选手身份证复印件、个人一寸彩照2张、表演项目照片（或视频）等资料，经核准后发送参赛通知书。

4. 报名参赛每人每项收取参赛费请电询，邮汇至以下账户，汇款后并请将汇款凭证传真至0532-66887766。

户    名：中国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

账    号：2455 1108 4592

开 户 行：中国银行青岛香港东路支行

九、联系方式

中国烹饪协会名厨委员会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337号山水名园48号楼

联系人：张明宝  马红梅

电  话：0532～66889885、18663957577、18363989766
传  真：0532～66887766
邮  箱：mingchuwei_xinxing@163.com、

1836398976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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